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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研究大綱擬議研究大綱擬議研究大綱擬議研究大綱：：：：

海外地區對公私營機構合作的監管海外地區對公私營機構合作的監管海外地區對公私營機構合作的監管海外地區對公私營機構合作的監管

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1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與民政事務委員會在 2003
年 11月 25日舉行的聯席會議上，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下稱 “研
究部 ”)就海外地區利用私人機構資源進行公共工程 (一般稱為 “公私營
機構合作 ”)的經驗進行研究。兩個事務委員會尤其希望瞭解，當地立法
機關在監察以公私營機構合作形式進行的公共工程方面所擔當的角

色。

2. 公私營機構合作形式的種類公私營機構合作形式的種類公私營機構合作形式的種類公私營機構合作形式的種類

2.1 公私營機構合作形式主要有下列數種

(a) 興建－擁有－經營：承建商興建並經營設施以提供公共服

務，而不將設施的擁有權轉移給公營機構；

(b) 興建－經營－轉移：私營機構按照與公營機構議定的規格

建造設施，根據與該公營機構簽訂的合約或專營權協議經

營設施一段指定期間，然後在指定期屆滿時將設施轉移給

該公營機構。一般而言，私營機構會提供全部或部分資

金，而合約期亦足以讓私營機構就投資取得合理回報；

(c) 購買－興建－經營：這個安排是資產出售的一種形式，當

中包括將現有設施修復或擴建。政府出售資產予私營機

構，讓其在作出所需的改善後，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經

營；

(d) 設計－ 興建－ 注資－ 經營 (亦 稱 為 “私營 企 業注 資 計
劃 ”)：私營機構設計、興建及注資有關項目。公營機構員
工或會調至私營機構任職，以提供有關服務。公營機構須

根據長期的服務經營合約，向私營機構支付年費；

(e) 設計－興建－經營：就公共設施的設計、建造及經營批出

單一合約，而設施的業權仍歸屬公營機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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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興建－發展－經營：私營機構向公營機構租賃或購買現有

設施，投入本身資本將設施整修、現代化或擴建，然後根

據與公營機構簽訂的合約經營。

3. 擬研究的地區擬研究的地區擬研究的地區擬研究的地區

3.1 在 1997年，世界銀行發表了《 1997年全球發展報告：在轉變中
世界的國家》，當中說明了對公私營機構合作設立妥善監管制度的重
要性： “監管可有助保障消費者、工人及環境。監管在限制使用壟斷權
之餘，更可促進競爭和創新……要善用可供選擇的新方案，由私營機構
興建基礎建設及提供社會服務，亦往往有賴良好的監管架構。 ”

3.2 就此，研究部建議研究聯合王國 (下稱 “英國 ”)、美利堅合眾國
(下稱 “美國 ”)及新西蘭對公私營機構合作所設立的監管架構。在英國，
由個別公營機構進行的公私營機構合作項目，受個別監管機構監管，

而該等監管機構的職責則由競爭委員會、國會專責委員會及法院監

察。在美國，在基礎建設方面的公私營機構合作項目，受監管多類行

業的機構 (在州層面的公用事業委員會 )監管，而至於關係緊切行業 (例
如氣體和電力 )的公私營機構合作項目，則受單一監管機構 (在聯邦層面
的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 )監管。該等監管機構向個別部門負責，因而間
接受國會監察。新西蘭雖然並無為此目的設立任何特殊監管機構，但

設有一個國家競爭機構 (即商貿委員會 )，負責根據國家的競爭規則，對
基礎建設進行經濟規管。

4. 擬議大綱擬議大綱擬議大綱擬議大綱

4.1 引言

4.2 公私營機構合作的定義、目的和種類

4.3 公私營機構合作的監管架構

! 監管當局

! 訂明公私營機構合作合約的招標及批出事宜的指引

! 訂明公私營機構合作的財務安排 (例如須經立法機關批准
的直接撥款，或政府提供的其他形式財務支持，例如豁免

地價等 )及項目管理事宜的指引
! 提高公私營機構合作合約的透明度及強制履約的法規

! 公私營機構合作的監管制衡

4.4 立法機關在監察以公私營機構合作形式進行的公共工程方面

所擔當的角色。

4.5 分析

4.6 可供香港參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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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擬議時間表擬議時間表擬議時間表擬議時間表

5.1 研究部建議於 2004年 4月前完成是項研究。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2004年 1月 19日


